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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情况》

的专项说明及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》及《关于做好上

市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》的要求，我们作为山东海龙股

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经过认真阅读报告内容，对公司内部控制自

我评价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核查，并与公司管理层和有关管理部门交

流，查阅公司的管理制度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现就

有关问题发表如下意见： 

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按照“简捷、高效、规范、受控”

的管理理念，在充分考虑内部环境、目标设定、事项识别、风险评估、

风险对策、控制活动、信息与沟通、检查监督等要素的基础上，公司

制定了涵盖三会、信息披露、投资者关系管理、人力资源管理、财务

管理、生产管理、行政管理、经营管理及审计等各个方面的内部控制

管理制度。 

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确界定了各部门、岗位的目标、职责和权限，

建立了相应的授权、检查和逐级问责制度，确保其在授权范围内履行

职能，同时，内部控制管理制度为公司各部门的工作环节设置了控制

点，利用这些控制点使公司各部门的职责权限分工合理，权责分明、

相互制约、相互监督，使公司组织机构形成有机组合，确保了公司生

产经营的高效有序开展。 

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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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、ERP 管理体系、预算管理体系的

运行，使公司的管理体系得到了有效整合，使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制度

固化到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中，并使公司建立了一种持续改进和自我

完善的管理机制，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稳定运行。 

公司设立了专职的法律部门-证券法规部，参与公司重大决策活

动，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积极提供法律建议，通过对公司对外担保、

合同、商标及工商事务管理，最大限度的防范风险。 

公司设立了专门的内部审计部门—审计处，由董事会领导，其依

据法律法规、公司董事会决议、公司规章制度及有关文件规定，对公

司本部及所属单位的内控制度、经济效益、财务收支及有关经济活动

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效益性等进行审计监督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[2008]27 号文件和中国证券

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《关于 2008 年进一步深入推进公司治理

专项活动的通知》，公司 2008 年分析总结了 2007 年公司治理专项活

动的情况，并进行了公司治理持续改进工作：完善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关

联交易管理制度》、信息披露等内部控制制度，加强公司资金的管理，

杜绝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资金行为的发生，严格控制对外担

保，进一步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。 

我们认为：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我国有关法规和证券监

管部门的要求，符合当前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需要，在企业管理各

个过程、各个关键环节、重大投资、重大风险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控

制与防范作用。公司不断加强内部控制，促进了公司稳步、健康、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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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、高效发展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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